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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益阳仲裁委员会秘书处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益阳仲裁委员会秘书处为益阳仲裁委员会常设办事机构。为益阳市司法局下属二级单位，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内设2个职能科室分别是立案室和办公室。现有编制数5名、实有在编人数5人，退休1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益阳仲裁委员会秘书处2024年部门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85.4万元。
基本支出情况

我委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开支，具体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68.4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津补贴、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和绩效奖励等。
   （2）商品和服务支出13.9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我委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工会经费、公务接待费等。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7万元。主要为离退休人员工资和绩效奖励、离休人员医疗。

 （4）资本性支出0.5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办公用碎纸机和打印机设备。
（二）项目支出情况

财政账户项目资金支出66.95万元，主要用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仲裁员劳务费发放和仲裁工作辅助人员劳务费发放。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益阳仲裁委员会秘书处无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益阳仲裁委员会秘书处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益阳仲裁委员会秘书处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队伍建设方面。一是仲裁员聘任管理制度。修订了《益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聘任管理办法》，从仲载员的选聘流程、权利义务、培训考核、执业监督等方面明确了具体规定，确保了仲裁员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目前我们聘任的103名仲裁员都是依法依规产生和管理的，确保了仲裁员队伍的高素质专业化。二是仲裁秘书管理制度。及时制订了《益阳仲裁委员会仲裁秘书管理制度》，规范了仲裁秘书的工作职责和办案程序，强化仲裁服务理念，积极倡导仲裁秘书为当事人提供一条龙细致周到便利化的法律服务，得到了当事人的高度认可。三是文书档案管理制度。针对过去存在的仲裁文书资料散乱、不严谨不规范问题，我们着重讨论研究制定了《益阳仲裁委员会档案管理制度》确保了各项工作有据可查，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仲裁机构的权威性。

（二）案件办理方面。严格案件受理和审理各项制度规定，严格落实案件科学组庭、裁决书核阅、当事人意见反馈等工作制度，进一步规范仲裁程序，保证每一起案件公平公正。围绕仲裁案件保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仲裁裁决执行、当事人申请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等，与市中院相关部门建立了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促进对仲裁的司法保障。我们坚持把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办案工作的主旋律，在提升服务水平的同时狠抓办案质量。全年受案144件，案件标的1.1亿元，共审结案件123件，调解和解率为42%，无一件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案件。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 需优化预算控制：预算编制需更灵活，以匹配实际支出，提高资金调度效率，确保仲裁活动的及时有效开展。

2. 绩效管理需完善：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和监控需更明确，以增强绩效评价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3. 加快信息化建设：随着业务增长，需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实现案件和财务管理系统全面智能化，提高工作效率和数据准确性。

4. 加强人员培训：提升仲裁员对新法规和技能的学习应用，同时提高辅助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加强预算管理 
梳理项目支出合理性，根据司法行政工作业务实际，单位内部建立项目预算合理性审定、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项目动态调整机制，使项目预算更为科学合理、客观真实，从项目申报立项到项目财评送审再到招标开建直至支付完结实现全流程无缝对接，切实提高预算执行效率。  （二）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
开展单位内部分配预算编制工作，根据预算指标对应的所属业务处室，配合各业务处室按照预算指标额度，结合实际的工作开展计划，编制支出明细预算，经单位预算审批机构审核批准后，作为年度预算的补充，据以作为经费支出的管理和考核依据。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为确保绩效自评结果的有效应用和公开透明，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对于自评结果不佳的项目，将进行重点分析和改进，确保资金使用的效益和效率。二是将绩效自评结果在主管单位门户网进行公示，接受监督，增强绩效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三是按照规定将绩效自评结果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促进单位绩效管理的不断提升。同时，我们也将积极探索绩效自评结果应用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为单位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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